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规则（试行）
   
第一条  为规范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，保障办案安全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》、《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公益诉讼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第二条  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，应当坚持依法、规范、文明、安全的原则，做到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，恪尽职守、严守纪律。
     第三条  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，应当在承办检察官指挥下，依法履行下列职责：
（一）协助开展公益巡查；
（二）维护调查取证现场秩序，保护检察人员人身安全和办案卷宗等资料安全；
         （三）负责检察官约谈、询问等办案期间安全检查和警戒工作；
（四）保护出席庭审检察人员和重要证人安全；
         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任务。   
第四条  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，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用警需求，警务部门应当根据办案部门用警需求，及时按规定调配、派遣司法警察参与办案组织。履行职责时，一般配备两名以上警力；警力不足时，由上一级警务部门统一协调警力，保证办案用警需要。
第五条  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，应当及时与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部门进行沟通，了解相关情况，明确司法警察主要工作任务，重大、复杂、敏感案件，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和安全防范措施，必要时，协调当地公安机关，共同做好安全保障工作。
第六条  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，应当携带人民警察证，根据任务需要着装，按规定携带和使用警械具，保持警容严整，举止文明，用语规范。对公益巡查、调查取证、保护检察人员安全等重要环节，应当使用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，必要时，将视听资料移交办案部门。
第七条  司法警察协助开展公益巡查的主要任务是：
（一）了解巡查的对象、内容和方式等，协助制定巡查方案；
（二）在承办检察官带领下参与巡查活动，维护巡查工作秩序；
（三）参与处置巡查中的突发情况。
      第八条  司法警察在维护调查取证现场秩序、保护检察人员人身安全和办案卷宗等资料安全时，主要任务是：
（一）熟悉现场及周边环境、民社情和人员等情况，根据任务需要制定执勤预案；
（二）根据办案需要划定警戒区域，必要时设置警戒线，做好现场警戒，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；
（三）发现隐匿、销毁证据等情况，应采取制止、控制等措施，并及时报告承办检察官；
        （四）对阻碍调查取证、抢夺办案卷宗资料和危害人身安全等行为，应当采取劝告、制止、控制等措施，对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。
      第九条  司法警察负责检察官约谈、询问等办案期间安全检查和警戒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
        （一）对约谈、询问等场所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排除隐患；
        （二）核对被约谈、询问对象身份信息，做好安全检查；
        （三）做好约谈、询问过程中的安全警戒，协助处置突发情况。
第十条  司法警察保护出席庭审检察人员和重要证人安全的主要任务是：
         （一）提前了解案件基本情况，分析不安全因素，制定安全保护措施；
（二）对于重大、敏感案件，提前与法院、公安机关沟通协调，共同做好防范工作。重点保护庭审期间及往返途中的人员安全；
（三）遇有聚众围攻、殴打检察人员和证人的，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与公安机关联系，保护相关人员人身安全。
第十一条  司法警察在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中，应当听从承办检察官指挥，对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指令，应当场提出异议，有权拒绝执行，并向分管领导报告。
         第十二条  司法警察在协助开展公益诉讼工作过程中，违反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纪进行处理。
第十三条 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